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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牟定永昌有限责任公司银汞山硅石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云南牟定永昌有限责任公司银汞山硅石矿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云南牟定永昌有限责任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项目用地面积（公顷） 
永久性建设用地 0 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8.0967 公顷 

生产规模（或投资规模） 10 万吨/年 

服务年限（或建设期限） 20 年（2020 年 6 月～2040 年 6 月） 

专 
 
家 
 
评 
 
审 
 
结 
 
论 

2020 年 6 月 3 日，受牟定县自然资源局委托，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评

审中心在楚雄组织专家对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编制的《云南牟定永昌

有限责任公司银汞山硅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评审，

与会专家在审阅报告、听取介绍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云南牟定永昌有限责任公司银汞山硅石矿位于牟定县城 30°方向，平距约

25km处。地处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安乐乡新田村民委员会上新田村民小组境内。

牟定县城至安乐乡有牟定--元谋县道老路相通，上新田村至矿区有简易公路相

通，里程约 12km，矿区东距尹地火车站约 25km。牟定县有元双二级公路联结

楚雄，里程 35km，楚雄可与安楚、楚大高速、320 国道相连，楚雄至昆明有高

等级公路相通，里程 165km。交通尚方便，开采标高为 2367m～2219m，矿区范

围为 0.0491km2。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 

（一）该矿山为变更矿山，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属小型。评估区重要程度为

较重要区；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类型；按二级开展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符合现行规定。 

（二）本方案确定评估范围面积 1.207km2，完成 1：2000 环境工程地质调

查面积 1.207km2，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较翔实，能基本满足方案编制工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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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制工作程序合规，方案要件齐全。 

（三）本方案对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现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评估

区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介绍，介绍较全面，可作为方案编制的基础。 

（四）现状评估指出，现状地质灾害主要为矿区已有采空区形成的 1 个人

工边坡，这些边坡现状整体稳定，其危害、危险性中等；现状地质灾害影响程

度较严重； 

现状下采矿活动对评估区内含水层的影响较轻；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较轻；现

状下采矿活动对区内的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较轻；现状下采矿活动已损毁土地

1.2167hm2，现状矿山开采与建设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现状评估

较客观，反映了现状特征。 

（五）预测评估认为，矿山开采过程中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

和危害性小；矿业活动建设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性、危险性中

等-大。 

矿山采矿活动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性、危险性小-中等。整体矿

山地质灾害对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的影

响或破坏程度较轻；预测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较轻；预测采矿活动中对原生的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占压和挖损损毁的土地面积

总计 8.0967hm2，土地类型主要为林地，预测矿山开采与建设对土地资源的影响

和破坏程度严重。预测评估可信。 

（六）本方案将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

及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Ⅲ），将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环境影响

严重区（Ⅰ）和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Ⅲ）二个级别二个区段，分级分区基本

合理；将评估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二个级别二个区段，

分级分区基本合理；方案总体编制年限为 23 年，方案适用年限为 5 年。综合评

估结论客观。 

（七）本方案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包括工程措施和监

测预警措施两部份，措施设计有一定针对性和可实施性。 

（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投资估算编制有据，计价计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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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内估算总投资为 80.50 万元。资金

由云南牟定永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结果较合理。 

三、土地复垦方案部分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齐全；调查研究与

数据计算方法正确，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基本可行；复垦

费用估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复垦义务人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该项目损毁土地面积 8.0967hm2，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8.0967hm2，其

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3.2167hm2，拟损毁土地面积 4.8800hm2。土地复垦方案适用

年限为 5 年（2020 年 6 月～2025 年 6 月）。 

（三）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云南牟定永昌有限责任公司银汞山硅石矿损

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属生产类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有挖损、压占

等，项目开采、生产总计会造成 8.0967hm2的土地损毁，损毁土地类型主要为有

林地、灌木林地、其它林地、采矿用地和农村道路，其中有林地合计损毁

5.2320hm2，灌木林地合计损毁 1.2093hm2，其它林地合计损毁 0.9380hm2，采矿

用地合计损毁 0.6854hm2，农村道路合计损毁 0.0320hm2。 

（四）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

和结果基本可信。本项目规划复垦土地面积 6.9647hm2，其中：有林地 6.3734hm2、

其他草地 1.5913hm2，土地复垦率为 97.83%。 

（五）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1、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复垦区内，做好土

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要及时处理；（2）合理地布置

工作面及开挖顺序，规范化施工，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毁，在满足工程施工的

基础上，尽量采取对土地损毁程度小的施工方法；（3）工程建设过程可能诱发

地质灾害，引起滑坡、崩塌、泥石流水土流失，影响植物生长，破坏地面建筑

物，对弃土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需做好监控工作，及时发现和预报

滑坡，减少滑坡可能造成的灾害。（4）在弃土区率先修建拦挡措施、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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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 

2、工程技术措施：（1）本项目建设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清理，进行表层清

理及平整，平整后进行表土回覆，覆土后进行植被恢复，播撒草籽等工作；（2）

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项目复垦责任范围进行动态监测，同时对复垦过程的复

垦措施、复垦效果等监测。 

3、生物化学措施：对复垦林地区域选择适宜当地的树种，复垦后进行适时

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提高苗木成活率。 

（六）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

参数，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七）基本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92.99

万元，静态单位面积投资为 7814 元/亩；动态总投资 111.57 万元，动态单位面

积投资为 9376 元/亩，复垦义务人为云南牟定永昌有限责任公司，复垦工作由复

垦义务人组织施工队伍自行复垦。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

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

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

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矿山方面应加强评估区内采场边坡的监测，尤其是现有采空区边坡

的监测，认真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 

    （二）如项目性质、生产规模、矿区范围或生产工艺、开采方式、开采矿

种等发生重大变化以及申请延续、转让采矿权时“方案”时效性已过期的，需按

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或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方案的，应及时报原审查单位审查并备案。 

综上所述，该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

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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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投资估（概）算测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具有

可操作性。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Ｎ場撃響く苔

ＮＯＮ∞卜Ｏ卜∞Ｏｍｄ

Ｏｄ卜０卜０卜∞Ｏｍｄ

卜０卜００∞卜∞ｄ∞ｄ

縫昏く翠

曇興Ｈ螺柾

曇騨Ｈ墨柾

饉檬椰＝翡騨Ｈ眠翠恒巾

饉熙椰＝紙騨Ｈ瞑製促巾

饉憮椰＝紙興Ｈ侭釈恒巾

饉憮椰＝紙騨Ｈ侭釈恒巾

Ш“駅ｏ■ＲＲ”駅皿饉煮邸椰恒巾”軍尽任米

膵響網κや柵米凛枚醐Ц製引岬ヽ愁郎旨瞑製∃格

《凛枚醐眠増引

岬（ポ螺購瞑製■格格博憚■Ｒ摩ｒ≪尊枢堅位唖く艘待卸樫申》

却中

率蒻ヽ十

嘔餐ヽ十

率熙耐

Щ怪ヽ十

嘔怪ヽや

飛ヾ
Ｎ一（ミ

≪ゝ

①ヾ終

Ｎヽ

０００００∞卜∞Ｏｍ】

０∞００Ｎ∞０００ｍｄ

氏騨Ｈ墨忙

曇製Ｈ

曇興Ｈ

引や

旨Ｈく

旨Ｈく

嘲眠製引

北懸刊く

ぶ製騨Ｈ

翠斗母Ｈ

識部鮨
|

苗
S

鰺訃肥

Ｎ報

薫撻Ｈ

』（興】

寝標

眠〆泰

墨Ｈ

崚
 

中
H

N
m

寸
崎


